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
「EYE 的糾察隊，從我開始」視力保健親子攝影徵選活動 

活動簡章 

眼睛是靈魂之窗，是看見所有美好的關鍵，而孩子的「視」界是最清澈透明的，

臺北市政府邀請家⻑發揮創意，透過鏡頭捕捉孩子或親子間從事視力保健活動的

有趣畫面，與我們⼀起傳遞 Eye 的溫度 

 

壹、活動辦法 

⼀、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09 年 6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23:59 前。 

★網路人氣獎投票時間：109 年 6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至 109 年 6 月

17 日（星期三）23:59 前 

二、攝影主題：請發揮創意以視力保健及親子共伴為拍攝主軸，例如：持護

眼護照或護眼卡進行專業視力檢查、從事戶外活動、良好閱讀習慣、正

確坐姿等。 

三、得獎公布日期：109 年 7 月 13 日（星期⼀），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。 

 

貳、活動對象 

就讀本市公私立國⼩學童及其家⻑（以 109 年 4 月之學籍為主)。 

 

參、獎項 

⼀、金牌：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2 萬元；1 名。 

二、銀牌：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1 萬 5,000 元；1 名。 

三、銅牌：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1 萬元；1 名。 

四、佳作：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3,000 元；15 名。 

★網路人氣獎：獎金新臺幣 1,000 元；1 名 

 

肆、報名須知 

⼀、本活動於活動網站（www.kideyecare.com)報名，報名前請先註冊獎金

獵人帳號。 

二、本活動僅接受親子報名，1 名學童限參加 1 次，參選作品需完整填寫報

名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，若有填寫不實或不完整者，主辦單位有

權不予評審。 



三、參選作品皆須為數位檔案，不限定使用數位相機或手機，作品請保留原

始檔，上傳之參選照片限定 5MB 以下，須為 JPG 檔格式，單張尺寸至

少像素 2400 以上（手機拍攝請調至最大像素），直橫拍攝不拘。 

四、參選作品須有標題和 100 字以內的作品描述及創作體會（包含心得感

想、拍攝時間、地點等）。 

五、活動詳情請參閱活動網站，相關疑問歡迎洽詢：02-27189028#13 松

⼩姐。 

 

伍、注意事項 

⼀、得獎作品將刊載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視力保健文宣品、網站及展覽中。 

二、參選作品需全為原創作品，請以最真實的親子表現為主，可針對作品

進行基本之影像後製修圖或使用手機濾鏡功能，素材使用須為原創，

禁用網路與圖庫素材，不得於電腦軟體進行數位合成、修改等過度後

製，如經發現作品違反本活動及著作權法相關規定，將喪失得獎資格

與各項權利。 

三、參加本活動即代表同意且未違反與第三者之協議、保證參選作品為其

所原創，未侵犯其他任何個人或實體之版權、商標權、人格權、隱私／

公開權、以及智慧財產權，且未有第三者對該參選作品具備任何權利、

所有權、主張擁有或相關利益，亦未有違反其他法令情事。 

四、主辦單位保有本活動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、檢驗參選作品及確認

其來源素材是否符合參選規則等之權利，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活

動網站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五、邀請學術與攝影專家組成評審會，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原則， 以創

意、創新、構圖、切合主題、圖像品質為主要評審標準，評選出優秀作

品，活動後不提供成績複合審查。 

 

  


